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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5361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不受理。

卷 證健保署業務問題說明書、114 年 4 月 22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、

114 年 7 月 17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、○○診所 112 年 6 月至

11 月費用申報統計表、臺灣○○地方法院 000 年度○字第 000 號刑事判

決、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 000 年度上○字第 000 號刑事判決、衛生福

利部醫事管理系統-醫事人員查詢等相關資料及健保署意見書。

理 由一、案件緣由及健保署 114 年 8 月 21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要

旨

（一）緣健保署接獲民眾反映○○診所(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歇業)於申

請至核准歇業期間，有保險對象由○○○醫師看診，卻以負責醫

師○○○名義申報費用，經健保署於 114 年○月○日訪談申請人

負責醫師○○○，陳稱「我是該診所(註：指○○診所)的出資者，

但我沒有負責該診所費用申報的業務，有關健保署提示，有保險

對象表示有以我看診，卻以○○○醫師的名義申報費用，我並不

清楚，我是這間診所的出資者，如果該診所有錯誤申報部分，我

願意返還錯誤申報費用 2 萬元」等語，健保署乃以 114 年 4 月 22

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告申請人負責醫師○○○，略以○

○○有未依規定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業務，自願繳回錯誤申報

之醫療費用共 2 萬元乙案，該署同意辦理，請於文到 1 週內繳還

等語。

（二）嗣因申請人負責醫師○○○並未繳回 2 萬元，健保署於 114 年 7

月 17 日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知○○○，將逕自○○○

開業之○○診所即申請人應領之醫療費用抵扣。

（三）申請人不服，主張○○診所診療費糾紛有誤判情況，○○診所之

醫療法律責任及診療費申請事宜，應由負責醫師承擔，本人與○

○診所並無法律上義務關係，僅是兼職醫師；另本人係為息事寧

人及減輕壓力才簽名同意 2 萬元扣款，但本意是由○○診所未給

付之費用中扣除云云，向健保署申請更正。

（四）案經健保署以 114 年 8 月 21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復，

略以：

1.臺灣○○地方法院 113 年 8 月 19 日 000 年度○字第 000 號刑事

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○○分院 114 年 6 月 10 日 000 年度上○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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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00 號刑事判決，○○診所係由○○○開設，並僱請由○○○

任該診所之兼診醫師而負責該診所主要看診之責。

2.據反映○○診所 112 年 9 月 8日至 11 月 6 日間負責醫師無看診，

係申請人看診但卻以負責醫師○○○醫師名義申報醫療費用。經

○○○114年 2月 11日至該署○○業務組說明其為○○診所出資

者，願意返還該診所錯誤申報的醫療費用 2 萬元，有當日簽署說

明書可稽。

3.又查○○診所已於 112 年 11 月 6 日終止特約，該診所申報之醫療

費用均已核付完成，前開錯誤申報之醫療費用無應付金額可供沖

抵，該署爰以 114 年 4 月 22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及 114

年 7 月 17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知○○○繳回上開金

額，惟迄未返還。再查○○○為○○診所負責醫師，該署依據○

○○簽署說明書追扣醫療費用，並非無據。

二、申請人不服健保署前開 114 年 8月 21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

函，主張其診所與○○診所乃獨立的兩家法人，有不同的股東結構，

雙方並無法律上從屬和義務關係，○○○在○○診所僅是兼職醫師，

○○診所歇業前發生的健保醫療費用糾紛，依法應由○○診所負責

醫師承擔處理，不應牽扯到不同法人的○○診所云云，向本部申請

審議。

三、本件經審查卷附前開相關資料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按「本保險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

構對保險人核定案件有爭議時，應先申請審議，對於爭議審議結

果不服時，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。（第 6 條第 1 項）」、「前

項爭議之審議，由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辦理。（第 6 條第 2

項）」、「前項爭議事項審議之範圍、申請審議或補正之期限、程序

及審議作業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（第 6 條第 3 項）」為全民

健康保險法第 6 條所明定，另依該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全民健康

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（以下簡稱爭審辦法）第 2 條明定「保險

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

定下列全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

益案件之審議：一、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。二、

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事項。三、關於保險費、滯納金及罰鍰事

項。四、關於保險給付事項。五、其他關於保險權益事項。（第 2

條第 1 項）」、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全民健康保險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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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費用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醫療費用案件之審議。

（第 2 條第 2 項）」、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保險醫事

服務機構特約管理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特約管理

案件之審議。（第 2條第 3 項）」。又所爭議之內容倘非第 2 條所定

權益案件、醫療費用案件及特約管理案件事項之情形者，應為不

受理之審定，審諸爭審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、第 23 條及第

25 條規定，其意甚明。是以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非屬前開 7

類案件申請爭議審議者，依爭審辦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6款、第 23

條及第 25 條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，合先敘明。

（二）經查本件系爭費用 2萬元，係源自於申請人診所負責醫師○○○

114 年 2 月 11 日接受健保署訪談時陳稱「我是該診所(註：指○

○診所)的出資者，但我沒有負責該診所費用申報的業務，有關健

保署提示，有保險對象表示有以我看診，卻以○○○醫師的名義

申報費用，我並不清楚，我是這間診所的出資者，如果該診所有

錯誤申報部分，我願意返還錯誤申報費用 2 萬元」等語，與申請

人○○診所與健保署就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有關事項所締

結之「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」無關，本件既非依

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所定醫療

費用案件審查不予給付爭議，亦非依特約及管理辦法所定特約管

理案件所為違規管制處分爭議，更不屬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保

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、被保險人投保金額、保險費、滯納金、

罰鍰、保險給付、其他保險權益等所生爭議事項，申請人對之申

請審議，自有未合，應不予受理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健

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、第 23 條、第 25 條規

定，審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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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：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第 1項、第 2 項及第 3 項

「本保險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人核定

案件有爭議時，應先申請審議，對於爭議審議結果不服時，得依法提起訴願

或行政訴訟。」、「前項爭議之審議，由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辦理。」、「前

項爭議事項審議之範圍、申請審議或補正之期限、程序及審議作業之辦法，

由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 條

「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下列

全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益案件之審議：一、

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。二、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事項。三、

關於保險費、滯納金及罰鍰事項。四、關於保險給付事項。五、其他關於保險

權益事項。」、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案

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醫療費用案件之審議。」、「保險醫事服務

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管理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

規定申請特約管理案件之審議。」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6款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六、爭議之內容非第

二條所定事項。」

四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3 條

「醫療費用案件之審定，除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外，準用第十八條及第

十九條之規定。」

五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5 條

「特約管理案件之審議程序，準用第二節有關權益案件之規定。」


